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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名
、
旗
本
の
財
政 

 
１ 

福
島
藩 

 

【
史
料
41
】
御
勝
手
賄
ニ
付
口
上
書 

 

享
保
二
十
一
（
一
七
三
六
）
年
五
月 

  
 
 

乍
恐
口
上
書
以
申
上
候 

一
此
度
御
勝
手
御
相
続
被
遊
候
ニ
付
拙
者
共
江
村
雨
八
郎
左
衛
門
殿
被
遣
則
御 

 

書
附
御
物
語
共
ニ
奉
承
知
候
、
来
五
月
中
御
手
前
御
台
所
御
賄
被
遊
月
御
雑 

 

用
月
御
飯
米
拙
者
以
差
図
御
領
分
之
者
共
借
出
し
指
上
候
様
ニ
可
仕
候
、
依 

 

之
福
島
御
廻
米
六
千
俵
東
金
御
物
成
惣
役
人
御
神
文
ヲ
以
右
之
米
御
物
成
御 

 

渡
シ
被
遊
候
ハ
ヽ
月
御
扶
持
米
三
百
俵
月
御
雑
用
金
四
拾
両
指
上
可
申
候
、 

 

右
東
金
御
物
成
福
島
御
廻
米
御
渡
し
被
成
下
候
得
ハ
差
引
勘
定
相
立
可
申
候
、 

 

乍
恐
御
切
米
外
御
給
金
御
入
用
金
之
儀
ハ
福
島
御
役
人
様
方
御
請
合
被
遊
候 

 

様
ニ
仕
度
奉
存
候
、
月
御
雑
用
御
飯
米
拙
者
引
請
御
勝
手
仕
払
方
現
金
仕
右 

 

之
金
子
之
内
ニ
而
茂
御
為
仕
候
様
ニ
申
付
月
々
壱
人
宛
金
請
払
之
者
拙
出
可 

 

申
と
奉
存
候
、
右
御
請
御
神
文
御
証
文
被
下
候
ハ
ヽ
直
々
取
掛
り
右
役
人
差 

 

出
シ
可
申
候
、
御
切
米
外
御
給
金
御
入
用
之
儀
者
福
島
御
廻
米
格
別
減
シ
漸 

 

六
千
俵
御
廻
シ
被
遊
候
間
、
格
別
御
為
ニ
罷
成
御
給
金
御
合
力
金
共
ニ
福
島 

 

御
役
人
様
方
御
請
被
遊
候
ハ
ヽ
御
勝
手
御
相
続
茂
出
来
可
申
と
奉
存
候
、
去 

 

卯
年
迄
御
借
用
金
之
儀
者
年
賦
ニ
被
遊
候
ハ
ヽ
至
極
御
為
ニ
罷
成
可
申
と
奉 

 

存
候
、
拙
者
感
ニ
御
座
候
得
者
委
細
之
儀
者
口
上
ニ
申
上
候
様
ニ
清
三
郎
江 

 

茂
申
付
殊
ニ
村
雨
八
郎
左
衛
門
殿
江
委
細
御
物
語
仕
候
間
御
承
知
可
被
下
候
、 

 

以
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㊞ 

 

享
保
二
拾
一
丙
辰
年
五
月
朔
日 

  
 
 

松
原
十
郎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
竹
内
仁
左
衛
門
殿 

 
 
 

市
川
五
郎
太
夫
殿 

 
 
 

長
谷
川
平
左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
鯉
渕
八
百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
西
山 

弥
兵
衛
殿 

 
 
 
 
 

村
雨
八
郎
左
衛
門
殿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5-

2) 

 

【
史
料
42
】
先
納
金
証
文 

 

享
保
二
十
一
（
一
七
三
六
）
年
五
月 

  
 

相
渡
申
先
納
金
証
文
之
事 

一
此
度
御
雑
用
金
御
飯
米
月
々
米
三
百
俵
金
子
四
拾
両
宛
被
指
上
慥
ニ
請
取
申 

 

候
、
為
返
済
と
福
島
廻
船
米
六
千
俵
東
金
御
知
行
物
成
不
残
相
渡
可
申
候
、 

 

差
引
残
有
之
候
ハ
ヽ
年
々
勘
定
相
立
差
上
可
申
候
、
万
一
於
相
違
者
日
本
之 

 

神
稲
荷
弁
才
天
神
罸
冥
罸
可
蒙
之
者
也
、
依
之
右
返
米
返
金
此
方
江
不
及
窺 

 

ニ
引
取
可
被
申
候
、
為
其
神
文
証
文
仍
而
如
件 

 
 
 

享
保
二
拾
一
丙
辰
年
五
月 

 
 
 
 

御
勘
定
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御
用
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御
年
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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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郎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 

 
 
 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 

 
 
 
 
 
 
 

外
ニ
両
人 

 
 
 
 
 
 
 
 

是
ハ
御
相
談
可
申
上
候 

御
裏
印
奉
願
候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4
） 

 

【
史
料
43
】
御
賄
金
証
文 

 
 

元
文
一
（
一
七
三
六
）
年
十
二
月 

  
 
 

請
取
申
御
賄
金
之
事 

一
文
金
三
百
弐
拾
六
両
三
分 

 
 

伹
月
壱
割
半 

 
 
 
 
 
 

銀
四
匁
四
分
弐
厘 

右
者 

旦
那
御
公
用
相
滞
其
上
一
家
中
及
困
窮
ニ
付
達
而
其
元
江
相
頼
上
総
親

類
中
被
相
頼
右
之
金
子
被
御
用
立
御
要
用
相
弁 

旦
那
太
慶
ニ
致
候
、
依
之
東

金
御
領
分
其
元
江
預
ケ
置
返
金
為
致
候
様
ニ
御
相
談
相
済
候
処
ニ
御
物
入
多
、

依
之
右
返
済
金
不
足
ニ
罷
成
、
然
上
ハ
来
春
奥
州
福
島
廻
船
米
着
舟
次
第
引
取

利
足
之
義
者
月
壱
割
半
勘
定
以
先
方
江
茂
勘
定
可
被
相
立
候
、
万
一
着
岸
及
延

引
候
ハ
ヽ
来
巳
東
金
御
物
成
以
返
済
可
被
致
候
、
其
節
此
方
江
不
及
窺
候
、
為

後
日
御
賄
金
証
文
仍
而
如
件 

 
 

元
文
元
年 

丙
辰
十
二
月
廿
日 

 
 
 
 
 

新
家
弥
市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
根 

利
左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西 

山 

弥
兵
衛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鯉
渕
八
百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
宛 

（
裏
書
） 

 
 

松
原
十
郎
右
衛
門
殿 

 
 

長
谷
川
平
左
衛
門
殿 

 

御
裏
印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32
） 

 

【
史
料
44
】
御
屋
敷
賄
ニ
付
願
書 

 
 

元
文
二
（
一
七
三
七
）
年
七
月 

 

乍
恐
書
附
以
御
願
申
上
候
事 

一
御
屋
敷
御
賄
之
儀
清
三
郎
御
請
仕
候
由
此
間
三
十
郎
七
郎
兵
衛
両
人
以
段
々 

 

被
仰
下
拙
者
義
者
毛
頭
御
賄
之
儀
不
奉
存
候
、
去
春
中
ニ
茂
村
雨
八
郎
左
衛 

 

門
殿
東
金
江
御
出
御
約
諾
仕
候
者
壱
ヶ
月
金
四
拾
両
米
三
百
表
宛
毎
月
差
出 

 

候
様
ニ
被
仰
付
候
、
則
御
宛
米
之
儀
者
福
島
御
廻
米
六
千
俵
東
金
御
物
成
不 

 

残
御
渡
可
被
成
御
連
印
御
神
文
以
被
下
置
候
、
右
御
賄
計
と
奉
存
清
三
郎
ニ 

 

手
代
共
差
添
遣
置
申
候
処
ニ
清
三
郎
三
万
石
惣
御
賄
御
請
仕
候
由
驚
入
奉
存 

 

候
、
拙
者
兼
以
不
奉
存
三
万
石
惣
御
賄
被
仰
付
候
ハ
ヽ
毎
月
之
御
仕
用
帳
拙 

 

者
江
茂
御
見
セ
被
下
得
心
之
上
拙
者
方
ゟ
御
請
之
印
形
も
御
取
被
遊
其
上
御 

 

賄
之
金
辻
為
差
上
可
被
下
候
処
ニ
清
三
郎
御
請
仕
候
迚
拙
者
江
御
聞
合
茂
無 

 

御
座
只
今
ニ
至
段
々
大
金
被
仰
下
候
段
至
極
迷
惑
奉
存
候
、
如
何
敷
奉
存
候 

 
得
共
何
卒
御
賄
之
義
当
月
限
ニ
御
免
被
遊
被
下
候
様
ニ
奉
願
上
候
、
且
又
江 

 

戸
表
ニ
清
三
郎
御
用
ニ
付
借
金
買
掛
等
大
金
御
座
候
由
、
右
用
立
候
者
難
義 

 

仕
候
而
御
願
ニ
罷
出
候
ハ
ヽ
福
島
御
廻
米
ニ
て
御
渡
被
下
候
様
ニ
乍
憚
願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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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共
江
被
仰
聞
被
下
候
様
ニ
願
上
奉
存
候
、
委
細
之
義
者
庄
作
ニ
申
含
候
、 

 
御
承
知
可
被
下
候
、
御
賄
之
儀
御
免
被
遊
被
下
候
様
ニ
奉
願
上
候
、
以
上 

 
 

元
文
二
年
丁
巳
七
月
廿
一
日 

 
 
 

 

内
田
弥
次
馬 

 
 
 
 
 
 
 
 

鯉
渕
八
百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 

西
山 

弥
兵
衛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3-

65
） 

 

【
史
料
45
】
御
用
金
ニ
付
願
書 

 

元
文
二
（
一
七
三
七
）
年
八
月 

 
 
 

乍
恐
書
附
以
申
上
候
事 

一
金
三
百
弐
拾
九
両
三
分 

 
 
 
 
 
 

銭
三
百
三
拾
文 

 

右
之
通
御
用
今
日
迄
差
上
申
候
間
御
証
文
被
下
置
候
様
ニ
奉
願
上
候
、
以
上 

 
 

元
文
二
年 

 
 
 
 

丁
巳
八
月
十
四
日 

 
 
 

庄
作 

 
 
 

鯉
渕
八
百
右
衛
門
様 

 
 
 

西
山 

弥
兵
衛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A3-
65
） 

 

【
史
料
46
】 

才
覚
金
ニ
付
一
札 

 
 

元
文
二
（
一
七
三
七
）
年
九
月 

  
 

一
札
之
事 

此
度
御
要
用
有
之
其
方
三
人
江
才
覚
金
被
仰
付
候
処
、
江
戸
伝
馬
町
須
賀
屋
源

右
衛
門
方
ニ
而
文
金
百
両
来
ル
極
月
十
日
切
其
方
請
合
証
文
ニ
而
相
調
右
金
子

此
方
江
受
取
申
候
、
然
ル
上
者
約
束
之
通
来
ル
極
月
十
日
限
右
金
元
利
此
方
ゟ

無
滞
返
済
其
方
達
受
合
証
文
取
戻
相
返
可
申
候
、
縦
如
何
様
之
差
支
候
共
於
此

金
子
少
も
其
方
江
苦
労
懸
申
間
敷
候
、
為
後
日
入
証
文
仍
如
件 

 
 

元
文
二
丁
巳
年
九
月 

 
 
 
 
 

村
雨
八
郎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西
山 

弥
兵
衛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鯉
渕
八
百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藤 

十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小
林 

九
兵
衛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新
家
弥
一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
根 

利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浅
井 

孫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長
谷
川
平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竹
内 

仁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
東
金
辺
田
方
村 

 
 
 

肝
煎 

 

次
郎
左
衛
門
殿 

 
 
 

同 
 
 

新
兵
衛 

 

殿 

 
 
 

同 
 
 

弥
五
兵
衛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3-

11
） 

 
【
史
料
47
】
証
文
之
事 

 

寛
保
四
（
一
七
四
四
）
年
二
月 

  
 
 

証
文
之
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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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金
百
三
拾
両
也 

 
右
者
定
弐
月
並
金
子
之
内
在
所
福
島
ゟ
月
々
為
差
登
候
処
相
違
無
之
候
事 

一
米
七
千
俵 

 

右
者
福
島
知
行
所
年
貢
収
納
米
初
発
ゟ
取
立
十
一
月
中
限
廻
米
相
違
無
之
候 

 

事 

右
板
倉
式
部
此
度
勝
手
入
用
金
子
請
賄
并
家
中
扶
持
米
代
金
其
許
江
賄
方
一
件

相
談
之
上
相
頼
候
処
諸
帳
面
相
改
逐
一
倹
約
相
勤
入
用
致
減
少
候
様
可
致
候
、

右
究
之
通
り
月
並
金
百
三
拾
両
一
ヶ
年
積
り
上
ヶ
金
千
五
百
六
拾
両
廻
米
七
千

俵
相
渡
候
処
福
島
諸
役
人
当
地
役
人
共
相
違
無
之
候
ニ
付
、
廻
米
証
文
別
紙
相

渡
申
候
処
実
正
也
、
然
ル
上
者
右
廻
米
相
渡
候
節
役
人
共
之
内
福
島
江
罷
下
其

方
下
之
内
召
連
俵
数
無
相
違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縦
不
作
ニ
而
有
之
候
共
当
地
御
入

用
筋
之
儀
者
御
公
用
掛
り
之
儀
有
之
候
付
福
島
表
入
用
金
手
支
候
共
不
相
構
右

之
俵
数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然
ル
上
者
一
日
御
入
用
之
品
々
致
減
少
候
様
無
遠
慮
相

改
可
被
申
候
、
畢
竟
御
為
第
一
之
儀
御
座
候
間
、
諸
色
末
細
之
倹
約
筋
之
義
、

或
ハ
買
物
等
直
段
吟
味
役
人
共
心
得
違
有
之
候
共
少
茂
及
遠
慮
不
申
候
、
万
事

其
元
方
引
請
相
勤
被
申
候
付
如
此
有
之
候
、
勿
論
右
廻
米
七
千
俵
当
暮
売
払
代

金
右
究
入
用
方
引
取
相
残
り
候
金
子
銘
々
右
借
金
子
之
内
江
相
談
之
上
可
然
様

割
合
ヲ
以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是
又
相
違
無
之
候
、
尤
究
之
外
少
々
之
臨
時
之
義
者

格
別
之
義
ニ
有
之
候
得
共
金
子
髙
ニ
茂
詰
候
程
之
臨
時
有
之
候
ハ
ヽ
其
元
方
江

致
相
談
相
究
候
義
少
茂
相
違
無
之
違
乱
有
之
間
敷
候
、
為
後
日
証
文
仍
如
件 

 

寛
保
四
甲
子
年
二
月 

 
 
 
 
 
 

江
坂 

忠
八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岸 

儀
右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浅
井 

清
左
衛
門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川 

新
左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村
雨
八
郎
左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竹
内 

藤
馬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池
田 

権
兵
衛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新
家
弥
一
右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水
野 

喜
左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長
谷
川
平
左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天
野 

宗
右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
東
屋 

 
 
 
 
 
 
 
 

清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1
） 

 

【
史
料
48
】
廻
米
証
文 

 
 

寛
保
四
（
一
七
四
四
）
年
二
月 

   
 
 

廻
米
証
文
之
事 

 
 

福
嶋
米
七
千
俵
也 

 
 
 
 
 
 
 
 

伹
蔵
廻
納
四
斗
入 

右
者
板
倉
式
部
勝
手
要
用
金
子
并
家
中
為
扶
持
米
代
当
子
秋
物
成
米
収
納
初
発

ゟ
十
一
月
中
限
無
遅
滞
可
致
廻
米
候
、
尤
於
当
地
請
取
被
申
度
候
ハ
ヽ
是
又
勝

手
次
第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津
出
運
送
等
之
儀
者
前
々
之
通
可
致
運
送
候
、
右
俵
高

究
之
通
少
茂
相
違
無
之
候
、
縦
不
作
不
納
之
儀
有
之
候
共
員
数
少
茂
無
相
違
相

渡
可
申
処
違
乱
有
之
間
敷
候
、
依
之
廻
米
証
文
連
判
為
後
日
仍
如
件 

 
 

寛
保
四
甲
子
年
二
月 

 
 
 
 
 
 
 
 
 
 

牧
倉
只
右
衛
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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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
下 

又
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内
田 

茂
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藤
十
左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高
橋
万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倉
治
部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村
雨
丈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石
川
善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浅
井
孫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松
原
十
郎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
米
屋 

 

久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松
尾 

 

茂 
平 
殿 

 
 
 
 
 
 
 
 

駿
河
屋 

 

又 

八 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石
福 

 

喜
兵
衛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
川
越
屋 

 

忠
四
郎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
奈
良
屋 

 

太
郎
兵
衛
殿 

 
 
 
 
 
 
 
 

小
網
屋 
 

五
郎
兵
衛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東
屋 

 

清
右
衛
門
殿 

右
福
嶋
廻
米
七
千
俵
相
渡
申
候
処
相
違
無
之
候
ニ
付
福
嶋
役
人
共
致
連
印
候
、

猶
又
拙
者
共
奥
判
相
添
相
渡
申
候
、
右
廻
米
江
戸
表
ニ
而
都
合
七
千
俵
相
渡
申

候
、
運
送
失
脚
之
儀
者
福
嶋
表
入
用
懸
有
之
候
、
尤
荷
物
打
破
船
損
金
之
儀
者

是
又
此
方
可
為
損
金
候
、
勿
論
福
嶋
表
米
相
場
ニ
而
請
取
被
申
候
ハ
ヽ
其
元
方

可
為
損
金
候
、
右
廻
米
福
嶋
ニ
而
受
取
被
申
候
共
江
戸
表
米
相
場
ニ
而
受
取
被

申
候
ハ
ヽ
運
送
失
脚
ハ
不
及
申
荷
打
破
船
等
之
儀
者
是
又
此
方
損
金
ニ
而
有
之

候
、
尤
福
嶋
米
相
場
冝
勝
手
ニ
前
払
被
致
候
共
総
州
銚
子
迄
之
運
送
諸
失
脚
入

用
金
子
相
積
相
添
相
渡
可
申
極
ニ
而
御
座
候
、
廻
米
運
送
失
脚
惣
体
銚
子
迄
ニ

而
有
之
候
、
右
之
通
相
談
之
上
相
究
都
合
廻
米
七
千
俵
員
数
少
も
相
違
無
之
候
、

其
節
如
何
様
之
儀
有
之
候
共
毛
頭
違
乱
有
之
間
敷
候
、
為
後
日
奥
判
証
文
仍
如

件 

 
 

寛
保
四
甲
子
年
二
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西
脇 

折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高 

原 

与 

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浅
井 

清
左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川 

新
左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井
田
八
郎
左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竹 

内 

藤 

馬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池 

田 

権
兵
衛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新
家
弥
一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水
野 

喜
左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長
谷
川
平
左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天
野 

宗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
小
網
屋 

 
 
 
 
 
 
 
 
 

五
郎
兵
衛
殿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7-

6
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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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史
料
49
】
証
文
之
事 

 
 
 

延
享
二
（
一
七
四
五
）
年
四
月 

  
 
 

証
文
之
事 

一
此
度
御
賄
御
相
談
之
儀
当
春
中
ゟ
其
方
働
を
以
石
井
弥
左
衛
門
殿
江
及
相
談 

 

御
賄
之
事
内
談
相
済
候
得
共
金
子
出
方
存
様
無
之
処
、
其
方
只
今
迄
出
情
ニ 

 

而
御
間
合
御
満
足
被
思
召
候
、
此
以
後
猶
又
御
勝
手
御
相
続
之
儀
何
分
ニ
茂 

 

御
頼
被
成
度
思
召
候
、
然
ル
上
者
其
方
存
念
を
以
御
為
筋
之
事
ニ
付
申
上
候 

 

趣
何
様
之
儀
ニ
而
茂
御
聞
捨
不
被
成
可
被
及
御
評
儀
候
、
尤
格
別
之
忠
勤
ニ 

 

候
上
者
御
返
済
方
御
定
之
通
縦
如
何
様
之
御
差
支
有
之
候
共
御
家
中
御
手
当 

 

被
差
延
候
得
而
茂
右
返
金
急
度
無
相
違
御
勘
定
相
立
候
様
被
仰
出
候
間
、
諸 

 

御
役
人
者
勿
論
於
我
等
共
毛
頭
違
変
成
儀
神
慮
を
以
申
間
敷
候
、
右
之
心
得 

 

を
以
金
主
江
相
談
可
被
致
候
、
為
其
証
文
仍
而
如
件 

 
 

延
享
二
乙
丑
年
四
月 

 
 
 

天
野
太
郎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竹
内 

 

藤
馬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新
家
弥
一
右
衛
門 

 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水
野 

喜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浅
井 

孫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松
原
十
郎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2
） 

  

【
史
料
50
】
御
賄
御
用
申
付 

 

 
 

 

御
勝
手
御
取
続
難
被
成
ニ
付
、
其
方
前
々
御
用
達
金
之
内
江
米
五
百
俵
宛
年
々

被
下
候
処
、
暫
差
上
御
賄
御
用
を
も
可
相
勤
旨
先
達
而
申
上
候
趣
達 

御
聴
寄

特
思
召
候
、
仍
被
任
願
候
条
如
件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水
野
喜
左
衛
門 

 
 
 

丑
八
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政
建
（
花
押
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浅
井
孫
右
衛
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直
兼
（
花
押
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5-

13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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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

結
城
藩 

 
【
史
料
51
】
先
納
金
証
文 

 

元
文
三
（
一
七
三
八
）
年
十
一
月 

  
 
 

請
取
申
先
納
金
証
文
之
事 

 

一
元
金
六
百
両
者 

 

伹
文
字
金
小
判
也 

右
者
我
等
方
江
先
納
被 
仰
付
候
得
共
年
々
不
作
ニ
付
達
而
御
頼
申
候
処
ニ
右

之
金
子
御
用
立
被
下
忝
存
候
、
右
返
米
之
儀
者
森
村
左
次
右
衛
門
家
子
村
浅
右

衛
門
湯
坂
村
庄
右
衛
門
道
庭
村
清
兵
衛
右
四
ヶ
村
納
辻
之
御
年
貢
米
如
何
様
之

義
有
之
候
共
壱
俵
成
共
脇
江
相
渡
不
申
其
許
江
津
出
為
致
元
利
共
ニ
急
度
勘
定

可
仕
候
、
万
一
於
相
違
者
日
本
大
小
之
神
祇
殊
ニ
所
之
鎮
守
神
罰
明
罰
可
蒙
之

者
也
、
仍
添
証
文
一
札
如
件 

 
 
 

元
文
三
年
戊
午
十
一
月 

 
 
 
 
 
 

石
橋
惣
右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野
沢 

源
七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
A5-

3
） 

 

【
史
料
52
】
家
子
村
勝
手
賄
ニ
付
証
文 

 

延
享
二
（
一
七
四
五
）
年
十
二
月 

 

一
上
総
知
行
所
家
子
村
之
儀
旦
那
台
所
至
極
手
支
及
難
儀
候
ニ
付
相
渡
置
候
証 

 

文
之
通
金
高
借
り
受
申
所
実
正
明
白
也
、
此
家
子
村
之
儀
者
右
弥
治
馬
殿
相 

 

談
之
以
別
名
為
相
続
之
金
子
預
り
置
右
質
地
家
子
村
高
不
残
相
渡
置
候
処
ニ 

 

当
丑
年
了
簡
違
を
以
米
茂
取
散
何
分
申
訳
も
無
御
座
候
、
依
之
来
寅
年
ゟ
ハ 

 

縦
何
ヶ
様
成
義
御
座
候
共
壱
俵
も
脇
へ
相
渡
し
不
申
初
納
ゟ
其
元
江
附
送
り 

 

候
様
急
度
申
付
候
、
則
家
子
村
定
免
証
文
相
渡
申
候
間
少
茂
相
違
無
御
座
候
、 

 

為
後
日
仍
而
如
件 

  
 
 

延
享
弐
丑
年
十
二
月 

 
 
 
 
 
 
 
 

嶋
田 

十
郎
右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野 

沢 

源 

七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
殿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7-

7
） 

 

【
史
料
53
】
借
用
金
ニ
付
覚 

 

延
享
二
（
一
七
四
五
）
年
閏
十
二
月 

  
 
 
 

覚 

一
金
弐
百
両
之
切
手
添
証
文
壱
通 

一
同
百
両
之
切
手
添
証
文
壱
通 

右
者
去
子
二
月
三
月
借
用
金
切
手
代
米
相
済
候
ニ
付
御
戻
し
受
取
申
候
、
以
上 

 

延
享
弐
丑
年
閏
十
二
月
廿
五
日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嶋
田
十
郎
右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
代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五
兵
衛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5-

4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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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史
料
54
】
物
成
引
渡
証
文 

 

延
享
三
（
一
七
四
六
）
年
十
二
月 

  
 

物
成
引
渡
証
文
之
事 

一
旦
那
勝
手
向
仕
送
之
儀
遂
相
談
各
相
頼
候
処
得
心
之
上
月
々
割
合
之
用
金
目 

 

録
之
通
段
々
差
出
候
筈
ニ
而
別
紙
請
取
之
金
高
借
用
申
所
実
正
也
、
返
済
之 

 

儀
者
本
金
年
弐
割
之
利
足
ヲ
加
江
上
総
知
行
所
村
々
卯
之
物
成
ヲ
以
急
度
返 

 

済
可
申
候
、
則
知
行
所
村
々
名
主
共
江
茂
右
之
趣
申
付
、
来
卯
之
年
貢
米
納 

 

り
次
第
此
方
江
不
及
断
其
元
江
附
送
候
様
申
付
置
候
間
勝
手
次
第
請
取
可
申 

 

候 

一
右
賄
金
代
米
相
渡
不
申
内
米
一
切
他
江
相
渡
申
間
鋪
候 

一
米
之
儀
何
方
江
成
り
共
各
差
図
次
第
為
附
送
可
申
候 

一
米
相
場
之
儀
者
卯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東
金
市
相
場
ニ
而
相
極
可
申
候 

一
此
方
ゟ
渡
置
候
目
録
之
外
用
金
一
切
無
心
申
間
敷
候
段
如
何
様
之
義
出
来
候 

共
約
諾
毛
頭
相
違
申
間
敷
候
、
為
後
日
引
渡
証
文
仍
而
如
件 

 
 
 

延
享
三
寅
年
十
二
月 

 
 
 
 
 
 

水
野
日
向
守
内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島
田
十
郎
右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治
馬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飯
田
新
兵
衛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小
安 

庄
作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杦
谷 

又
助
殿 

 

前
書
之
通
無
相
違
代
米
遅
滞
無
之
様
可
相
送
候
、
以
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野
沢 

源
七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
宅
武
兵
衛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5-

5
） 

 

【
史
料
55
】
勝
手
向
見
届
ニ
付
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
覚 

兼
而
不
勝
手
之
処
当
年
ニ
至
別
而
難
渋
ニ
付
、
先
達
而
役
人
共
よ
り
勝
手
向
見

届
給
度
旨
委
細
申
談
候
通
早
速
御
聞
届
之
上
別
紙
書
付
被
差
出
候
通
委
細
被
致

承
知
段
々
深
切
之
義
満
足
至
極
被
存
候
、
依
之
未
々
不
相
変
用
事
申
談
等
被
致

度
候
、
因
茲
扶
持
方
被
相
贈
候
、
此
段
可
申
旨
日
向
守
被
申
候
、
已
上 

  
 

十
一
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水
野
兵
四
郎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5-

14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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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

佐
倉
藩 

 
【
史
料
56
】
佐
倉
御
用
金
之
覚 

 
 

 

  
 

佐
倉
御
用
金
之
覚 

一
金
弐
千
両 

 
 
 
 
 
 
 
 

本
御
証
文 

一
金
三
百
両 

 
 
 
 
 
 
 
 

寅
暮
御
証
文 

一
金
弐
百
両 

 
 
 
 
 
 
 
 

卯
ノ
二
月
御
証
文 

卯
四
月
上
納 

 
 
 
 
 
 

此
米
千
三
百
廿
俵 

一
金
四
百
拾
弐
両
弐
分 

 
 
 
 

御
持
米
指
上
金 

四
口 

 

合
弐
千
九
百
拾
弐
両
弐
分 

 

外
ニ 

 
 

金
三
百
両 

 
 
 
 
 
 
 

卯
弐
千
両
之
利
金 

 
 

同
四
拾
五
両 

 
 
 
 
 

 

寅
極
月
御
用
利
金 

 
 

同
三
拾
両 

 
 
 
 
 
 

 

卯
二
月
弐
百
両
ノ
利
金 

 

三
口 

 
 

合
金
三
百
七
拾
五
両 

弐
口 

 

合
三
千
弐
百
八
拾
七
両
弐
分 

 
 

卯
四
月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6-

7)  

【
史
料
57
】
御
用
立
金
ニ
付
覚 

 

 
 

 

 
 
 

覚 

 

一
米
五
千
五
百
九
拾
俵 

右
者
当
酉
ノ
年
御
用
立
候
元
金
千
三
百
両
之
元
利
代
米
直
段
大
積
を
以
御
返
済

請
取
申
候
、
追
而
当
霜
月
上
旬
相
場
極
次
第
過
不
足
御
勘
定
被
成
可
被
下
候
、

為
後
日
仍
而
如
件 

 
 

酉
九
月
廿
二
日 

 
 
 
 
 

内
田 

弥
次
馬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
黒
田
清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岡
本 

平
内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8
） 

 

【
史
料
58
】
用
立
金
返
済
ニ
付
覚 

 
 

 

  
 
 
 

覚 

 

一
米
五
千
五
百
九
拾
俵 

右
者
当
酉
ノ
年
御
用
立
候
元
金
千
三
百
両
之
元
利
代
米
直
段
大
積
り
を
以
御
返

済
請
取
申
候
、
追
而
当
霜
月
上
旬
相
場
極
次
第
過
不
足
御
勘
定
可
被
成
候
、
為

後
日
仍
而
如
件 

  

酉
九
月
廿
二
日 
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治
馬 

 
 
 
 
 
 
 
 

黒
田
清
右
衛
門
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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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
本 

平
内 

殿 

 
（
端
裏
書
） 

 
 

酉
九
月
廿
ニ
日 

 
 

佐
倉
江
此
方
ゟ
相
渡
シ
申
候
霜
月
上
旬
相
場
書
付
相
渡
シ
申
候
写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7-

16
）  

【
史
料
59
】
御
用
立
金
ニ
付
覚 

 

 
 

 

 
 
 
 

覚 

一
米
千
弐
百
俵 

 
 
 
 
 

伹
押
切
手
形
壱
枚 

右
者
御
用
立
候
元
金
弐
千
両
之
利
金
為
代
米
と
預
り
申
候
、
重
而
正
金
ニ
而
引

変
可
申
候
、
為
後
日
如
件 

  
 
 

戌
十
一
月
廿
二
日 

 
 
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 

 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
黒
田
清
右
衛
門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岡
本 

平
内 

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五
十
嵐
庄
左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成
瀬
儀
右
衛
門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
河
合 

弥
八
郎 
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9
） 

 

 

【
史
料
60
】
用
立
金
返
済
ニ
付
覚 

 
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
覚 

一
米
八
千
俵 

 
 
 
 
 
 
 
 

伹
押
切
手
形
弐
枚 

右
御
用
立
候
元
金
弐
千
両
之
元
米
御
返
済
請
取
申
候
、
重
而
引
変
可
申
候
、
為

後
日
如
件 

  
 

戌
十
一
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 

 
 
 
 
 
 
 

黒
田 

清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
岡
本 

平 

内 

殿 

 
 
 
 
 
 
 

五
十
嵐
庄
左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
成
瀬 

儀
右
衛
門
殿 

 
 
 
 
 
 
 

河
合 

弥
八
郎 

殿 

 

（
端
裏
書
） 

 
 
 

戌
十
一
月
廿
九
日 

 

御
米
九
千
弐
百
俵 

 
 

寒
川
札
三
枚
有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7-

15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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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

紀
州
藩
、
尾
州
藩 

 
【
史
料
61
】
紀
州
様
領
分
干
鰯
取
引
ニ
付
対
談
書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天
保
六
（
一
八
三
五
）
年
三
月 

  
 
 
 

対
談
書
之
事 

一
此
度
紀
州
様
御
領
分
江
干
鰯
相
廻
し
申
度
段
御
願
申
上
候
処
願
之
通
り
被 

 

 

仰
付
、
右
ニ
付
干
鰯
浜
町
附
仕
入
方
御
役
所
江
積
入
之
儀
貴
殿
江
御
頼
申
入 

 

候
処
、
御
承
知
被
下
忝
仕
合
御
座
候
、
然
ル
上
者
荷
物
江
戸
表
着
舟
次
第
御 

 

役
所
江
送
状
之
通
り
水
揚
致
候
上
、
貴
殿
方
ニ
而
夫
々
御
引
合
之
イ
キ
江
御 

 

売
捌
可
被
成
候
、
尤
御
冥
加
之
儀
者
御
定
メ
之
通
り
御
出
銀
可
被
成
候
、
荷 

 

物
着
舟
之
上
者
追
々 

御
役
所
江
申
上
私
同
様
其
出
入
被 

仰
付
候
様
ニ
取 

 

計
可
申
候
、
若
又
等
閑
ニ
差
置
右
体
不
相
成
候
節
者
私
返
前
貴
殿
江
急
度
譲 

 

渡
シ
可
申
候
、
為
後
日
対
談
書
仍
而
如
件 

 
 
 
 
 
 
 
 
 

大
久
保
主
膳
正
知
行
所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
総
国
周
准
郡
大
堀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干
鰯
御
用 

 

天
保
六
未
年
三
月 
 
 
 
 
 
 
 

治
良
右
衛
門 

 
 
 
 

上 

 

尚
々
思
召
次
第
御
加
書
可
被
下
候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13-

59
） 

  

【
史
料
62
】
干
鰯
商
売
ニ
付
願
書 

 

天
保
六
（
一
八
三
五
）
年
十
月 

  
 
 

乍
恐
以
書
付
奉
願
上
候
事 

今
般 

 

御
屋
鋪
様
依
御
用
干
鰯
〆
粕
御
蔵
物
ニ
被
仰
付
候
由
粗
奉
承
知
候
、

就
夫
私
義
年
来
東
金
町
ニ
お
ゐ
て
右
商
売
仕
所
持
之
網
所
々
浦
々
仕
入
網
ニ
而

漁
為
致
候
義
御
座
候
間
可
被
成
御
義
ニ
御
座
候
ハ
ヽ
右
御
用
向
乍
恐
私
江
も
被

仰
付
被
下
置
候
様
仕
度
偏
ニ
奉
願
上
候
、
私
義
者
領
主
ゟ
領
分
中
〆
粕
干
鰯
渡

世
之
義
私
壱
人
江
被
仰
渡
候
義
ニ
御
座
候
、
左
候
得
者
荷
物
之
儀
者
御
差
図
次

第
何
時
ニ
而
も
積
上
候
様
ニ
仕
候
、
尤
荷
物
代
前
金
等
之
義
ハ
是
以
御
差
図
次

第
可
仕
候
間
、
右
願
之
通
被 

仰
付
被
下
置
候
ハ
ヽ
難
有
仕
合
ニ
奉
存
候
、
以

上 

 

天
保
六
未
年
十
月 

 
 

板
倉
形
部
少
輔
領
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
総
国
山
辺
郡
東
金
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願
人 

内
田
弥
次
馬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同
郡
同
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親
類 

秋
葉
茂
左
衛
門 

 

市
ヶ
谷 

 
 
 

御
勘
定
所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4-

2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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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史
料
63
】
干
鰯
商
売
ニ
付
願
書 

 

嘉
永
五
（
一
八
五
二
）
閏
二
月 

  
 
 

乍
恐
以
書
付
奉
願
上
候 

御
領
分
東
金
町
内
田
政
四
郎
奉
申
上
候
、
私
祖
父
弥
次
馬
義
去
ル
天
保
六
未
年

中 

尾
州
様
御
用
〆
粕
干
鰯
買
入
方
被
仰
付
相
勤
罷
在
、
同
七
申
年
金
八
百
両

納
荷
物
為
引
当
前
借
仕
夫
々
荷
物
相
納
候
中
猶
又
金
千
両
翌
酉
年
三
月
御
返
納

之
御
約
定
ニ
而
拝
借
仕
候
所
、
同
人
義
同
正
月
死
去
仕
候
ニ
付
、
同
三
月
親
類

田
間
村
小
安
政
次
郎
事
四
郎
兵
衛
外
弐
人
出
府
為
致
前
書
拝
借
金
仕
訳
ヶ
方
并

返
納
金
御
猶
予
奉
願
上
候
処
、
金
八
百
両
口
ハ
追
々
納
荷
物
代
内
金
ニ
而
返
納

ニ
相
成
、
金
千
両
口
者
来
ル
十
月
迄
日
延
御
聞
済
被
成
下
置
跡 

御
用
之
義
私

若
年
ニ
而
相
勤
兼
候
趣
を
以
四
郎
兵
衛
義
右
役
向
引
受
来
候
段
七
月
ニ
至
帰
村

之
上
被
申
聞
候
間
、
親
類
共
相
談
之
上
右
金
千
両
為
引
当
田
間
村
ニ
而
所
持
之

田
畑
高
百
八
石
余
前
四
郎
兵
衛
方
江
相
渡
返
納
方
差
支
無
御
座
様
取
計
可
申
旨

議
定
書
取
置
申
候
、
然
ル
処
近
頃
右
地
所
流
地
ニ
い
た
し
呉
候
様
頻
ニ
被
申
入

左
候
而
ハ
所
持
高
減
石
ニ
相
成
已
来
相
続
方
差
支
候
ニ
付
受
戻
し
度
旨
及
掛
合

候
処
、
金
八
百
両
ニ
而
可
為
受
戻
段
被
申
募
候
、
前
書
金
八
百
両
口
ハ
荷
物
代

金
ヲ
以
返
納
相
成
候
ハ
眼
前
議
定
書
ニ
相
顕
候
儀
、
如
何
相
心
得
候
哉
彼
是
申

紛
一
円
取
敢
不
申
甚
難
渋
至
極
仕
候
間
恐
多
不
顧
今
般
奉
御
訴
訟
候
、
何
卒
出

格
之
以 

御
慈
悲
右
四
郎
兵
衛
御 

召
出
之
上
前
年
約
定
之
通
金
千
両
ニ
而
田

畑
不
残
相
戻
候
様 

御
利
解
被 

仰
付
被
成
下
置
候
様
偏
ニ
奉
願
上
候
、
以
上 

 

嘉
永
五
子
年
閏
二
月 

 

上
総
国
山
辺
郡
東
金
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訴
訟
人 

内
田
政
四
郎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4-

24
） 

【
史
料
64
】
尾
州
藩
干
鰯
御
用
ニ
付 

 

  
 
 
 
 
 
 
 
 

刑
部
少
輔
領
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
総
国
山
辺
郡
東
金
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司
馬 

右
者
其 

 

御
屋
形
様
御
用
之
干
鰯
占
粕
築
地
御
蔵
屋
敷
江
御
買
入
夫
ゟ
尾
州

表
江
被
為
差
登
候
御
仕
来
ニ
御
座
候
処
、
此
度
前
書
弥
司
馬
江
茂
干
鰯
占
粕
納

方
御
用
向
被
仰
付
候
由
ニ
付
御
達
義
奉
畏
候
、
此
節
刑
部
少
輔
義
在
邑
ニ
付
近

便
在
所
表
江
可
申
聞
候
、
右
御
請
如
此
御
座
候
、
以
上 

 
 

九
月
十
日 

 
 
 
 
 
 
 
 

板
倉
刑
部
少
輔
家
来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馬
渕 

逸
之
丞 

 
 

尾
州
様 

 
 
 

御
城
附 

 
 
 
 

御
役
人
中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10-

1-

4
） 

 

【
史
料
65
】
尾
州
御
下
屋
敷
役
人
名
前
書
上 

 

  
 
 
 
 

尾
州
御
下
屋
敷 

 
 
 
 
 
 
 
 

大
久
保
外
山 

 
 
 
 

荷
物
御
名
当 

手
代
壱
人 

吉
野 

伝
八
郎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岡
本 

忠
兵
衛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山
本 

為
助 

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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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野 

源
吉 
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水
野 

重
兵
衛
様 

 
 
 
 
 
 
 

御
小
納
戸
頭
取 

 
 
 
 
 
 
 
 

市
ヶ
谷
本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矢
部
彦
左
衛
門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
御
上
屋
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長
屋
宗
十
郎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
川
田
窪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飯
尾
助
太
郎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
大
久
保
馬
ノ
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渋
谷
三
左
衛
門
様 

  
 
 
 
 
 
 

御
小
納
戸
方 

 
 
 
 
 
 
 
 
 

糀
町
御
中
屋
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近
藤 

常
助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司
馬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蕪
木
喜
右
衛
門 

  
 
 
 

外
山
御
下
屋
敷 

 
 
 
 
 
 
 

吉
野
伝
八
郎
様 

 
 
 
 
 
 
 
 
 

御
取
次
衆
中
様 

 
 
 
 

右
荷
物
御
名
当 

 
 
 
 
 
 
 

一
槙
木 

何
束 

サ
イ
リ
ヨ
ウ 

 
 
 
 
 
 
 

一
炭 

 

何
表 

 
 

壱
人 

 
 
 
 
 
 
 
 
 

代
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10-

1-

9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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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 

旗
本
領 

 
【
史
料
66
】
地
頭
所
賄
ニ
付
証
文 

 
 

正
徳
二
（
一
七
一
二
）
年
十
二
月 

  
 

相
渡
申
証
文
之
事 

一
旦
那
不
勝
手
ニ
付
来
巳
ノ
御
物
成
八
十
一
村
清
水
村
法
目
村
経
伝
村
右
四
ケ 

 

村
定
免
之
米
辻
村
入
用
引
残
米
三
百
五
拾
七
俵
来
巳
十
月
廿
日
限
東
金
町
市 

 

相
場
ヲ
以
東
金
着
金
子
弐
百
拾
両
壱
歩
只
今
前
金
請
取
売
渡
申
所
実
正
也
、 

 

依
之
諸
事
仕
払
不
残
致
其
方
偏
御
影
故
と
被
遊
満
足
候
、
左
候
得
者
右
之
金 

 

弐
百
拾
両
壱
歩
江
金
百
両
ニ
付
米
六
拾
俵
宛
勘
定
次
第
急
度
相
渡
可
申
候
、 

 

大
切
之
砌
米
買
前
金
被
差
上
候
ニ
付
縦
徳
政
た
り
共
勘
定
之
辻
毛
頭
無
滞
都 

 

合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依
之
四
ケ
村
庄
屋
方
江
茂
申
渡
加
判
為
致
候
、
勿
論
御
裏 

 

判
被
遊
候
ニ
付
毛
頭
以
来
相
違
無
之
、
右
三
百
五
拾
七
俵
之
内
ニ
而
金
百
両 

 

ニ
米
六
拾
俵
宛
急
度
相
渡
残
米
巳
ノ
十
月
廿
日
東
金
相
場
ニ
米
相
渡
可
申
候
、 

 

残
金
ハ
午
御
物
成
ニ
而
少
も
無
滞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為
後
日
証
文
仍
如
件 

 
 

正
徳
二
年
壬
辰
十
二
月 
 
 
 

山
本
善
右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安
田
忠
左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八
十
一
村
名
主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太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清
水
村
名
主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
郎
兵
衛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法
目
村
名
主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藤
兵
衛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経
伝
村
名
主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庄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
殿 

 

（
裏
書
） 

 
 

表
書
之
通
相
違
無
之
者
也 

 
 
 
 
 

真
田
市
右
衛
門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3-

1
） 

 

【
史
料
67
】
御
雑
用
金
請
取 

 
 

正
徳
三
（
一
七
一
三
）
年
十
二
月 

  

癸
巳
十
一
月
極
月
御
雑
用
金
請
取
事 

一
金
百
五
拾
六
両 

 
 
 
 

米
売
代
金
米
辻
不
足
分 

一
金
弐
拾
両
歩
米
拾
三
俵 

 

巳
ノ
十
二
月
午
ノ
正
月
二
月 

 
 
 
 

此
金
八
両
壱
分
也 

御
雑
用
請
取
申
候
分 

 
 

〆
金
百
七
拾
九
両
歩
壱
分 

一
金
弐
拾
四
両 

 
 
 
 
 

午
ノ
四
月
六
月
八
月
十
日
切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
ヶ
月
分
暮
金 

一
金
九
両
三
分 

 
 
 
 
 

奉
公
人
給
金 

一
金
弐
両
弐
分 

 
 
 
 
 

御
上
納
金 

一
金
弐
両 

 
 
 
 
 
 
 

可
休
様
小
遣
金 

一
金
弐
分 

 
 
 
 
 
 
 

辻
番
給
金 

一
金
三
両
弐
分 

 
 
 
 
 

四
月
ゟ
十
月
迄
七
ヶ
月
分
真
木
之
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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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金
五
両
弐
分 

 
 
 
 
 

賃
物
請
金
元
利 

一
金
弐
両
弐
分 

 
 
 
 
 

普
請
金 

一
金
六
両
弐
分 

 
 
 
 
 

江
戸
借
り
金
衣
足 

一
金
弐
分 

 
 
 
 
 
 
 

色
々
法
事
入
用 

 
 

〆
金
五
拾
八
両
三
分 

 

二
口
〆
弐
百
三
拾
八
両
也 

四
ヶ
村
米
請
取
高
目
録 

一
高
弐
百
六
拾
俵 

 
 
 
 

八
十
一
村 

 
 

内
拾
五
俵
弐
斗
名
主
年
寄
給
分
山
守
升
取
常
使
扶
持
引 

一
高
四
拾
七
俵 

 
 
 
 
 

清
水
村 

 
 

内
四
俵
名
主
年
寄 

一
高
四
拾
五
俵 

 
 
 
 
 

法
目
村 

 
 

内
三
俵
名
主
年
寄
給
分
引 

一
高
三
拾
俵 

 
 
 
 
 
 

経
伝
村 

 
 

内
弐
俵
半
名
主
年
寄
給
分
引 

四
ヶ
村 

 
 

〆
米
三
百
八
拾
弐
俵 

 
 
 
 

内
弐
拾
五
俵 

 

庄
屋
年
寄 

 
 

残
米
三
百
五
拾
七
俵 

右
之
通
定
免
米
辻
雑
用
金
毛
頭
相
違
無
御
座
候
、
依
之
御
裏
判
仍
如
件 

  
 

正
徳
三
癸
巳
年
十
二
月 

 

山
口
縫
殿
右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西
村 

新
四
郎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八
十
一
村
庄
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太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清
水
村
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
郎
兵
衛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法
目
村
同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藤
兵
衛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経
伝
村
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庄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
東
金
町 

 
 
 
 

内
田
清
三
郎
殿 

（
裏
書
） 

 
 

表
書
之
通
毛
頭
相
違
無
之
候 

 
 
 
 
 
 
 
 

真
田
市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3-

2
） 

 

【
史
料
68
】
地
頭
所
賄
ニ
付 

 

寛
政
三
（
一
七
九
一
）
年
十
月 

 

自
分
勝
手
向
之
儀
是
迄
両
人
之
家
来
相
賄
候
処
、
借
用
多
難
相
賄
候
段
申
聞
候

得
共
自
分
未
年
若
之
儀
父
是
楽
儀
病
身
ニ
茂
相
成
万
端
取
〆
り
世
話
届
兼
可
相

頼
一
類
茂
無
之
ニ
付
、
蜂
屋
左
衛
門
酒
井
主
水
両
人
江
相
歎
願
候
故
万
端
家
事

向
者
勿
論
知
行
所
ニ
至
迄
両
人
江
相
任
申
ニ
付
、
其
元
ゟ
之
此
度
金
子
出
方
之

儀
両
人
ゟ
印
紙
を
以
被
相
頼
候
ニ
付
過
分
之
金
子
被
用
立
候
上
者
、
右
金
済
切

迄
者
両
人
之
衆
世
話
被
致
候
誓
約
之
儀
於
自
分
共
何
分
存
寄
無
之
候
、
然
ル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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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不
依
何
事
両
人
ゟ
被
請
合
候
様
相
頼
置
候
ニ
付
、
自
分
共
ゟ
分
ヶ
而
無
心
ヶ

間
敷
相
談
之
儀
聊
申
掛
間
鋪
候
、
為
後
証
仍
如
件 

 

寛
政
三
亥
年
十
月 

 
 
 
 
 

権
太
龍
次
郎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権
太 

是
楽 

㊞ 
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
中
田
小
四
郎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3
） 

 

 

【
史
料
69
】
地
頭
所
先
納
金
証
文 

 

寛
政
四
（
一
七
九
二
）
年
一
月 

  
 
 

借
用
申
先
納
金
証
文
之
事 

一
此
度
地
頭
所
ゟ
村
々
江
先
納
金
被
申
付
候
所
ニ
知
行
所
ニ
而
出
来
不
申
其
元 

 

江
達
而
御
頼
申
入
御
地
頭
所
御
賄
相
頼
申
所
実
正
也
、
借
用
金
之
儀
者
時
々 

 

通
帳
ニ
而
御
地
頭
所
江
差
出
し
候
通
り
当
秋
収
納
米
共
不
残
別
紙
目
録
ニ
致 

 

し
書
入
候
通
当
子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限
り
村
々
ゟ
急
度
上
納
可
仕
候
、
尤
御
年 

 

貢
米
四
斗
入
リ
ヲ
以
船
戸
迄
津
出
し
急
度
御
渡
し
可
申
候
間
、
時
々
相
場
ヲ 

 

以
出
金
江
弐
割
之
利
足
ヲ
加
江
元
利
共
御
勘
定
御
請
取
可
被
成
候
、
船
戸
ゟ 

 

諸
掛
リ
之
儀
ハ
前
年
御
地
頭
所
ゟ
被
下
置
候
極
メ
ニ
御
座
候
、
万
々
一
旱
損 

 

風
損
等
有
之
候
ハ
ヽ
是
又
他
借
仕
候
而
茂
其
元
ニ
一
切
御
損
失
か
け
申
間
敷 

 

候
、
右
之
段
御
地
頭
所
ゟ
私
シ
共
方
江
御
下
知
書
請
取
置
候
上
ハ
当
年
収
納 

 

米
永
納
共
御
地
頭
所
江
不
及
相
窺
ニ
其
元
江
急
度
相
渡
し
可
申
候
、
ケ
様
ニ 

 

対
談
仕
御
頼
申
上
候
上
ハ
縦
村
々
何
様
之
変
次
有
之
候
共
毛
頭
違
乱
申
間
敷 

 

候
、
為
後
日
村
々
名
主
組
頭
百
姓
代
加
判
仕
御
賄
金
通
帳
之
通
り
借
用
申
所 

 

実
正
ニ
御
座
候
、
万
一
当
暮
ニ
勘
定
之
上
残
金
等
御
座
候
而
も
村
々
ニ
而
引 

 

請
其
元
ニ
一
切
御
損
失
か
け
申
間
敷
候
、
右
先
納
金
証
文
仍
而
如
件 

 
 

寛
政
四
年
子
ノ 

 
 
 
 

権
太
龍
次
郎
知
行
所 

 
 
 
 

正
月
日 

 
 
 
 
 
 

上
総
国
武
射
郡
小
松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善
之
助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
次
郎
右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百
姓
代 

 

清
兵
衛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同
郡
本
須
賀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八
郎
兵
衛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
佐
兵
衛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百
姓
代 

 

新
五
兵
衛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山
辺
郡
田
中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藤 

助 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
丈 

助 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百
姓
代 

 

忠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同
郡
平
沢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与 

平
治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武
射
郡
大
台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儀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下
総
国
香
取
郡
内
山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五
左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匝
瑳
郡
籠
部
田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八
郎
兵
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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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
ニ
付
代
印 

三
郎
左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千
葉
郡
佐
山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三
右
衛
門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
七
兵
衛 

 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百
姓
代 

与
左
衛
門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同
郡
小
野
田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定
右
衛
門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常
陸
国
河
内
郡
四
箇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武
右
衛
門 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
五
郎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百
姓
代 

 

平
左
衛
門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 

惣
右
衛
門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
総
国
武
射
郡
小
松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証
人
割
元 

 

安
井
三
郎
左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
東
金
新
宿 
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A2-

7
） 

 

【
史
料
70
】
地
頭
所
賄
ニ
付
下
知 

 
 

寛
政
四
（
一
七
九
二
）
年
一
月 

  
 
 

下
知
書
之
事 

一
上
総
東
金
町
内
田
弥
次
馬
当
子
ノ
賄
相
頼
候
ニ
付
当
秋
年
貢
米
永
共
此
方
江 

 

不
及
窺
右
弥
次
馬
方
江
差
送
可
申
者
也 

 
 
 

寛
政
四
壬
子
年
正
月 

 
 
 

権
太
龍
次
郎
内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伊
東
伴
右
衛
門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知
行
所
拾
ヶ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惣
百
姓 

 

（
裏
書
） 

 

表
書
申
渡
之
通
可
相
心
得
者
也 

 
 

龍
次
郎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83
） 

 

【
史
料
71
】
地
頭
所
賄
ニ
付
覚 

 

寛
政
四
（
一
七
九
三
）
年
一
月 

  
 
 

覚 

当
子
年
勝
手
向
賄
御
頼
申
入
御
承
知
給
候
ニ
付
我
等
知
行
所
当
秋
物
成
米
永
共

不
残
其
元
江
無
相
違
御
渡
可
申
条
、
依
之
知
行
所
拾
ヶ
村
江
下
知
書
を
以
申
渡

置
候
間
当
秋
ニ
至
御
勝
手
次
第
米
永
共
御
請
取
可
有
之
候
、
其
節
此
方
江
不
及

御
届
候
、
為
其
一
札
如
件 

 
 

寛
政
四
壬
子
年
正
月 

 
 

権
田 

龍
次
郎 

㊞ 
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
中
田
小
四
郎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6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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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史
料
72
】
地
頭
所
賄
ニ
付
下
知
書 

 
 

寛
政
五
（
一
七
九
三
）
年
七
月 

  
 
 

下
知
書
之
事 

一
上
総
国
東
金
町
内
田
弥
次
馬
当
丑
賄
相
頼
候
ニ
付
当
秋
年
貢
米
永
共
此
方
江 

 

不
及
相
伺
、
右
弥
次
馬
江
差
送
可
申
事
、
然
ル
上
者
臨
時
金
等
一
切
其
村
々 

 

江
相
掛
申
間
敷
候
者
也 

 
 

寛
政
五
丑
年
七
月 

 
 
 
 
 
 

権
太 

龍
次
郎
内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柏
原 

政
八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右
政
八
煩
ニ
付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
好
金
左
衛
門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知
行
所
村
々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惣
百
姓
江 

（
裏
書
） 

 

表
書
之
通
相
違
無
之
者
也 

 
 
 

権 

龍
次 

 

㊞ 

 
 
 

酒 

主
水 

 

㊞ 

 
 
 

蜂 

左
兵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14
） 

   

【
史
料
73
】
地
頭
所
賄
ニ
付
一
札 

 
 

寛
政
六
（
一
七
九
四
）
年
四
月 

  
 
 

相
渡
申
一
札
之
事 

一
先
達
而
私
共
御
地
頭
所
御
勝
手
向
御
賄
方
被
成
下
候
ニ
付
、
御
上
納
金
返
済 

之
儀
年
々
相
滞
候
処
、
無
拠
貴
殿
御
無
心
本
金
之
儀
者 

殿
様
御
番
入
迄
御 

待
被
下
候
様
ニ
相
成
候
ニ
付
、
此
度
私
共
村
方
御
年
貢
米
之
内
ニ
而
年
々
不 

及
届
米
弐
拾
五
俵
宛
初
米
ゟ
取
立
次
第
可
差
送
旨
書
付
を
以
被
仰
付
候
間
、 

右
之
通
無
滞
年
々
差
送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為
後
日
一
札
仍
而
如
件 

 
 

寛
政
六
年
寅
四
月 

 
 
 
 

田
中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 

藤 

助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 

幸 

蔵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百
姓
代 

 

三
十
郎 

㊞ 
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39
） 

 

【
史
料
74
】
地
頭
所
賄
ニ
付
一
札 

 

寛
政
六
（
一
七
九
四
）
年
四
月 

  
 
 

相
渡
申
一
札
之
事 

一
先
達
而
私
共
御
地
頭
所
御
勝
手
向
御
賄
方
被
成
下
候
ニ
付
御
上
納
金
返
済
之 

 

儀
年
々
相
滞
候
処
、
無
拠
及
御
無
心
本
金
之
儀
者 

殿
様
御
番
入
迄
御
待
被 

 
下
候
積
り
ニ
相
成
候
ニ
付
、
此
度
私
共
村
方
御
年
貢
米
之
内
ニ
而
年
々
不
及 

 

届
ケ
米
弐
拾
五
俵
宛
初
米
ゟ
取
立
次
第
可
相
渡
旨
書
付
を
以
被
仰
付
候
間
、 

 

右
之
通
無
滞
年
々
差
送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為
後
日
仍
而
如
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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寛
政
六
年
寅
四
月 

 
 
 

本
須
賀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名
主 

五
郎
兵
衛 
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組
頭 

佐
兵
衛 

 
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百
姓
代 

新
五
右
衛
門 

㊞ 

 
 
 
 

東
金
町 
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84
） 

 

【
史
料
75
】
知
行
所
勝
手
向
ニ
付
証
文 

 
 

寛
政
六
（
一
七
九
四
）
年
四
月 

  
 
 

相
渡
申
証
文
之
事 

一
金
百
九
拾
九
両
弐
朱 

 
 
 
 
 
 
 

寛
政
四
年
子
正
月 

 
 
 
 

永
百
弐
拾
壱
文
六
分 

一
金
七
拾
八
両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四
年 
子
十
ニ
月 

一
金
四
拾
四
両
壱
分 

 
 
 
 
 
 
 
 

同
五
年 

丑
十
二
月 

 
 
 
 

永
百
六
拾
弐
文
八
分
六
厘 

 
 

 

三
口
合
金
三
百
弐
拾
壱
両
壱
分
弐
朱 

 
 
 
 
 
 
 

永
弐
百
八
拾
四
文
四
分
六
厘 

 

右
者
権
太
龍
次
郎
勝
手
向
取
続
相
成
兼
申
候
ニ
付
貴
殿
方
御
頼
申
候
処
、
初
年

ゟ
返
済
方
不
足
ニ
而
前
書
之
金
年
々
相
残
当
時
元
利
返
済
可
仕
方
便
無
御
座
候
、

依
之
無
拠
御
無
心
申
入
候
処
、
御
承
知
被
下
本
金
差
引
之
儀
者
御
番
入
有
之
候

迄
者
御
申
延
被
下
忝
奉
存
候
、
然
上
者
右
差
引
有
之
候
迄
者
知
行
所
之
内
田
中

村
ニ
而
米
弐
拾
五
俵
本
須
賀
村
ニ
而
米
弐
拾
五
俵
都
合
米
五
拾
俵
宛
年
々
無
遅

滞
相
渡
可
申
候
、
尤
右
両
村
江
下
知
書
相
渡
置
候
間
此
方
江
不
及
届
御
勝
手
次

第
御
請
取
可
被
成
候
、
尤
兼
而
御
番
入
願
茂
申
上
置
候
間
、
御
番
入
ニ
茂
間
も

御
座
有
間
敷
哉
、
何
分
御
番
入
迄
者
五
拾
俵
宛
白
米
御
請
取
本
金
差
引
御
待
可

被
下
候
、
若
遅
滞
仕
候
ハ
ヽ
早
速 

浅
野
佐
渡
守
様 

蜂
屋
左
兵
衛
様
江
御
届

御
請
取
可
被
成
候
、
毛
頭
相
違
無
御
座
候
、
為
後
日
仍
而
如
件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権
太
龍
次
郎
内 

 
 
 

寛
政
六
年
寅
四
月 

 
 
 
 
 
 

加
藤 

周
助 

㊞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
（
裏
書
） 

 
 
 

表
書
之
通
相
違
無
之
候 

 
 
 
 
 

蜂
屋 

左
兵
衛 

㊞ 

 
 
 
 
 

権
太 

龍
次
郎 

㊞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7-

8
）  

【
史
料
76
】
扶
持
米
ニ
付
覚 

 
 

寛
政
九
（
一
七
九
七
）
年
閏
七
月 

  
 
 
 

覚 

 

御
壱
人
扶
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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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先
年
ゟ
差
進
候
御
扶
持
之
外
ニ
御
座
候
、
其
段
知
行
所
江
申
渡
置
候 

者
也 

右
之
通
差
進
候
間
年
々
知
行
所
ゟ
御
請
取
可
被
成
候
、
為
其
如
斯
候
、
以
上 

 
 

寛
政
九
巳
年
閏
七
月 

 

権
太
龍
次
郎 

 

㊞ 

 
 
 

 

 
 
 

内
田
弥
次
馬
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
目
録
番
号 

A2-

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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